
 

2018 年 5 月 7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自 2015 年 2 月起  
實施經修訂的配額及計分制的情況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自

2015 年 2 月起實施經修訂的配額及計分制的情況。  
 
 
背景  

 
2 .  房委會的目標是為不能 負擔租住私人 樓宇的人士提供公共

租住房屋（下稱「公屋」）。鑑於公屋資源有限，按房委會的政策，

在編配公屋單位時，一般申請者（即家庭和長者一人申請者）會較

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優先得到照顧。  
 
3 .  配額及計分制於 2005 年 9 月實施，目的是理順及重訂編配

公屋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優先次序。對於一般申請者，房委會以

平均約三年給予首次編配單位為工作目標，而編配予配額及計分制

申請者的公屋單位數目則受每年配額所限。在配額及計分制下，申

請者獲配屋的優先次序是按其累積的總分數而定，並基於申請者遞

交申請時的年齡、輪候時間和是否已居於公屋 1。  
 
4 .  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有 155 100 宗一般公屋申請，以及

127 800 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  
 

1 具體而言，申請者所得分數取決於下列三個因素－  
(一 )  遞交申請時的年齡： 18 歲的申請者得零分； 19 歲者得三分； 20 歲者

得六分，如此類推；  
(二 )  是否公屋居民：現正與家人居於公屋的申請者扣 30 分；以及  
(三 )  輪候時間：申請者每多等一個月多得一分，即每等一年可得 1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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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下稱「長策會」）在 2012 年成立，

旨在向政府提出建議，以便政府制訂《長遠房屋策略》（下稱「《長

策》）及相關房屋政策。在配額及計分制方面，長策會關注到年長

申請者向上流動的機會相對較低，因此他們應獲較高的優先次序。

長策會亦建議房委會訂立機制，檢視配額及計分制申請者的入息和

資產，以及進行定期查核，以剔除不再符合資格申請公屋的申請

者，讓房委會可更準確地評估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對公屋的需求。在

2013 年第四季進行的《長策》公眾諮詢期間，有相當多回應者亦同

意，應給予年逾 45 歲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額外分數。長策會在提

交給政府的報告中，要求房委會審慎檢討包括配額及計分制在內的

相關公屋政策，確保珍貴的公屋資源運用得宜。  
 
6 .  2013 年 10 月，審計署署長在其關於編配及運用租住公屋單

位的第六十一號報告書中，留意到配額及計分制存在固有誘因，促

使申請者盡早申請公屋（即在年屆 18 歲最低合資格年齡時申請可

積累較多輪候時間分數），並建議房委會全面檢討配額及計分制。

其後，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亦認為房委會應檢討配額及計分制的

計分方法，以期引入改善措施。  
 
 
實施經修訂的配額及計分制的情況  

 
2015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的配額及計分制修訂措施  
 
7 .  經考慮上述意見和建議後，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 (小組

委員會 )於 2014 年 10 月 14 日的會議上，通過對配額及計分制作出

以下修訂－  
 

(一 )  給予年屆 45 歲的配額及計分制申請者一次性額外 60 分，使

他們的優先次序高於其他較年輕的申請者；  
 

(二 )  把申請時的年齡分數，由每增添一歲可得三分增加至九分，

以減低盡早申請的誘因；以及  
 

(三 )  自 2015-16 年度起，配額及計分制下每年公屋配額佔擬編配

予一般申請 者和配額 及計分制 申請者 的公屋單位 總數百分

比，由 8% 增至 10%，單位數目上限則由 2 000 個增至 2 2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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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在上述會議中，小組委員會亦通過對已經輪候五年而在未來

兩年尚未到達接受詳細資格審查階段的配額及計分制申請者，進行

定期資格查核。  
 

對配額及計分制申請者進行定期資格查核  

 
9 .  定期查核工作分兩個階段進行。在第一階段，目標申請者須

申報其最新的入息和資產，以及任何已更改的個人資料，並表明是

否有意撤銷申請。在第二階段，我們將挑選適當比例的申請者提交

證明文件，以進行文件查核。如所提交的文件須作進一步核對，申

請者便會獲邀出席會面，以便進行核對。在該段期間，我們亦會盡

力聯絡尚未回覆的申請者，向沒有回覆的申請者發出手提電話短訊

提示，以及在不同時段致電他們。沒有回應我們重複查核要求的申

請者，其申請會被取消。  
 
10.  定期查核工作在 2015-16 年度及 2016-17 年度進行，在合共

40 744 宗目標申請中：  
 

(一 )  約 50%（約 20 900 宗）基於各種原因被取消，包括： 916 宗

按申請者意願撤銷申請 (2.2%)、 3 967 宗超逾申請公屋的入息

及／或資產限額 (9.7%)、 199 宗在港擁有住宅物業 (0.5%)，
14 869 宗未能回應我們重複的查核要求 (36.5%)等；及  
 

(二 )  約 4%（約 1 500 宗）則轉為一般申請。詳情表列如下  －  
 

年度  
結果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總數  

目標申請數目 2 28 039 12 705 40 744 

申 報 符 合 或 經 查 核 符

合資格的申請數目  
12 902 
(46%) 

5 479 
(43.1%) 

18 381 
(45.1%) 

被取消的申請數目  14 085 
(50.2%) 

6 820 
(53.7%) 

20 905 
(51.3%) 

轉 為 一 般 申 請 的 申 請

數目  
1  052 

(3.8%) 
406 

(3.2%) 
1 458 

(3.6%) 

 

2  目標申請者是指已經輪候五年而在未來兩年尚未到達接受詳細資格審查階

段的配額及計分制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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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7-18 年度的查核工作於 2017 年 4 月展開，涉及 22 489
宗目標申請。查核工作剛剛完成，結果仍在整理中。  
 
覆檢及恢復申請的機制  
 
12.  與一般申請者一樣，配 額及計分制申 請者如因不符合入息

及／或資產限額而被取消申請，可在再次符合申請公屋資格，並於

其申請首次被取消日期起計六個月後至兩年內要求恢復其申請。另

一方面，因未能回應我們重複的查核要求而被取消申請的申請者，

如對被取消申請有異議，可於房屋署發出通知信日期起計兩個月內

提出覆檢的要求。  
 
13.  2015-16 年度及 2016-17 年度進行的兩次查核中，我們收到

約 1 660 個（佔 20 905 宗被取消申請約 8%）覆檢及恢復申請的要

求。截至 2018 年 3 月底，約 760 宗申請獲得恢復，840 宗仍被取消，

約 60 宗尚在處理中。  
 
 
未來路向  

 
14.  鑑於公屋資源有限，房委會須理順及優先編配公屋資源給較

有迫切住屋需要的人士。我們會繼續進行一年一度的定期查核工

作，以及監察經修訂的配額及計分制的實施情況，確保公屋資源得

到合理分配。  
 
 
 
 
運輸及房屋局  
2018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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